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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全部结案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24,218,478.78元及相关诉讼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已全部

结案且公司胜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于2024年3月6日通过法院

专递短信形式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于2024年2月1日出具的《民

事裁定书》（（2024）鄂民初2号），湖北高院就杨成社（以下简称“上诉人”）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一案诉中珠医疗作出一审裁定，鉴于上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本案按撤

诉处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82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请的民事诉

讼案件已全部结案，本次诉讼事件完结。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9年 7月 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鄂证调查字

201904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

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3日披露的《中珠医疗关于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号）。

2020年11月11日，公司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鄂处罚字[2020]10号）。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案已由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调查完毕，

并依法对公司及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

11月11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

局【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0号）。

2021年8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结案通知书》（鄂结案字[2021]
5号）。鉴于相关行为已在限期内完成整改，依照 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证监会湖北监管局决定对公司不予行政处罚，上述案件结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结案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号）。

2022年11月9日，公司披露《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9号），蒋国健、夏明珠、何劲夫等11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

对公司提请民事诉讼，涉及诉讼金额9,331,519.89元及相关诉讼费用。

2023年6月1日，公司披露《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3号），贾红辉、蔡舟玲、杨木林、余国强、陈小玲、杨成社等71名投资者（共分六

批次）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请民事诉讼，涉及诉讼金额14,886,958.89元及

相关诉讼费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中院”）及湖北高院对上

述82名投资者的一审判决已全部完结，公司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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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姓名

金诗凤

李琪

郑北川

王毛丽

夏明珠

蒋国健

汤金忠

何劲夫

胡娇娥

王辉

李祥华

芮柏会

王惠

郭利萍

贾红辉

黎燕玉

马标亮

马桂梅

丘超原

丘幸梅

闫青梅

钟小菊

朱永芝

蔡舟玲

陈宇

殷梦华

周文彬

曹君红

曹梅卿

林全

钱小春

王可钦

魏巍

冯保华

景晔

诉讼标的额

31,000.00

11,543.04

3,658.00

10,000.00

3,757,186.25

4,841,826.25

10,000.00

605,343.93

43,5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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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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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批案件

第4批案件

第4批案件

第4批案件

第4批案件

第4批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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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批案件

第4批案件

第4批案件

第5批案件

第5批案件

第5批案件

第5批案件

李玲

梁奎春

林金辉

刘启玫

吕洪理

谭欣

唐伟霖

涂秋静

徐福要

许正彩

赵立芳

赵文玉

黄莉丽

柯俊华

李俊远

杨瑜

张安美

文艺

陈桃秀

朱爱红

陈志雄

褚楠

刘金明

陈建秀

王锋

张月华

吴晨旻

刘斌

何雅静

杨洋

杨木林

金慧悦

曾志辉

沈米

顾凯来

张维

姜玲娣

徐榴

鲁斌

余国强

王靖夷

潘宝兰

董健

131,873.22

9,123.10

33,170.71

2,833.68

69,184.09

51,214.80

40,035.98

7,782.53

18,008.18

33,957.99

172,885.46

49,875.55

70,000.00

15,767.07

14,519.98

952,179.00

111,626.71

165,797.26

41,153.43

15,728.42

110,022.84

84,040.11

287,154.42

712,024.43

145,985.54

34,745.11

444,440.22

2,463.20

23,069.95

630.82

924,052.00

27,067.08

512,253.59

25,732.25

19,945.80

16,513.25

34,443.14

8,922.00

5,982.00

237,536.62

16,464.86

4,302.58

37,5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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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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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准许原告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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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诉讼金额

第5批案件

第5批案件

第6批案件

第7批案件

马小蠡

王建荣

陈小玲

杨成社

10,418.00

125,181.66

2,178,172.00

3,063,978.00

24,218,478.78

2023/2/8

2023/2/8

2023/4/3

未开庭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准许原告撤诉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按撤诉处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9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

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号）、于2023年6月1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号）、于2023年6月6日披露的《中珠医疗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号）、于2023年6月27日

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号）。

2023年6月15日至2023年7月7日期间，顾凯来、魏巍、钱小春、杨洋、杨木林、王可钦、林

全7名投资者（其中，林全未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按撤诉处理。）因不服武汉中院

一审判决，向湖北高院提起上述，湖北高院于 2023年 11月 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3
年12月13日湖北高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3）鄂民终841号至（2023）鄂民终846号），就顾

凯来、魏巍、钱小春、杨洋、杨木林、王可钦6名投资者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诉中珠医

疗作出二审判决，全部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申请，维持原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

15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
123号）。

二、本次《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原告杨成社与被告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4
年1月23日立案。原告杨成社经本院通知，未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杨成社撤诉处理。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已全部结案且公司胜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会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568 证券简称：ST中珠 公告编号：2024-009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3020 证券简称：爱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2
月26日以现场送达、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4年3月7日下午13时30分在

上海市静安区高平路733号公司8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中浩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现场出席6人，通讯出席3人

（董事陶宁萍女士、章孝棠先生、卢鹏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舜食品有限公司增资人民

币5,000万元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申舜食品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将由人民币20,000万元增至人民币25,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

在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的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及公司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载

的《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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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资标的名称：上海申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申舜”）。

● 增资金额：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以现金方

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舜增资人民币5,000万元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增资完

成后，上海申舜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0,000万元增至人民币 25,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

100%股权。

● 本次增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本次增资事宜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2499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63,237,774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86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749,999,999.64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8,944,375.2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731,055,624.42元。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公司已依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75,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1

项目名称

食品配料研发制造基地项目

拟投资总额
（万元）

76,489.99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万元）

75,000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海申舜。

三、本次增资方案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海申舜。为了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

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舜增资人民币5,000万元以实施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申舜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0,000万元增至人民币

25,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申舜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北和公路666号

法定代表人：徐耀忠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上海申舜100%股权。

（三）上海申舜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3,888.63

830.32

33,058.31

2022 年度
（经审计）

1.38

143.26

2023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4,380.24

1,544.00

32,836.24

2023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

-222.07

（四）与公司的关系

上海申舜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海申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本次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舜增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

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发展，符合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上海申舜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

制权，财务风险可控。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

险。

六、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增资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由项目实施主体上海申舜用于“食品配料

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的实施建设。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2024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和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本次增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本次增资事宜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董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舜增资人民币5,000万元以

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申舜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0,000万元增至

人民币25,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

在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的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及公司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舜增资人民币5,000万元以

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申舜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0,000万元增至

人民币25,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

在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的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及公司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八、备查文件

（一）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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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2月

26日以现场送达、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4年3月7日下午14时30分在上

海市静安区高平路733号公司8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采鹰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舜食品有限公司增资人民

币5,000万元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申舜食品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将由人民币20,000万元增至人民币25,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

在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的同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及公司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载

的《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3月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15）。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四）会期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3月12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3月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3月12日9:15－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3月6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2024年3月6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央路238号公司本部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一）提案第1、第2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对第1、
第2项提案的表决。

提案第1、第2项属特别决议方式审议的提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提案的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2月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上述所有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对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采用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2），信

函或传真须在2024年3月11日17:0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采用传真登记的请发送传真后
进行电话确认。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4年3月11日（8:30-11:30,14:00-17:00）。
（三）登记地点：南京市中央路23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战略研究部）。
（四）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相关文件：1、符合参加会议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

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2、符合参加会议条件的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加盖单
位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五）注意事项
1、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3、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

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
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
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有关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东账户卡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
续。

（六）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市中央路23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战略研究部）
邮政编码：210009
联系电话：025-83118511 传真：025-83112486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 可 以 通 过 深 交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一）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7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19。
2.投票简称：金药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3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3月12日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3月12日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
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
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并代
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可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所产生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公司）承担。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
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延长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3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〇二四年 月 日
注：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2、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

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3、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
代表人签字。

证券代码：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24-017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2月23日在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4-005），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
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3月11日(星期一)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3

月 11日交易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3月11日9:15至2024年3月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3月4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4年3月4日（星期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珠江路501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累积投票提案

1.00

1.01

提案名称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选举非独立董事

选举武汉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应选人数3人

√

1.02

1.03

非累积投票提案

2.00

选举孔玉春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周克峰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修订《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
√

√
1.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2月23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董事长的公告》、《关于修订〈担保管理规定〉的公告》。

2.累计投票说明
提案1.00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投票，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
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和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
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请进行电话确认。
2.登记时间：2024年3月5日-3月8日上午8:30至下午5:00止
3.登记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珠江路501号公司综合部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倩倩
电话：(0512)66672245
传真：(0512)67526983
电子邮箱：dongm@chinasufa.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珠江路501号，公司综合部
邮政编码：215011
5.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6.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附件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流程请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三月七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权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0777
投票简称：中核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

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
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3月11日交易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3月11日9:15至2024年3月11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表：

提案编码

累积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非累积投票提案

2.00

提案名称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选举非独立董事

选举武汉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孔玉春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周克峰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修订《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应选人数 3
人

√
√
√

√

选举票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表决意见的“同意”、“反对”、“弃权”相应框中打“√”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2、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
己的意思进行表决。3、对于累积投票制的提案，在“应选人数”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
票数。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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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